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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立醫療決定書(AD)篇 

核心理念： 

知情權 選擇權 預立醫療決定書 

我國兩部有法律保障的善終文件比較 

          《病人自主權利法》在108年上路！是第一部以「病人」為主體/中心而設

計的醫療法規。它強調「病情告知本人」、「病人有選擇與決定權」，以及透

過「預立醫療決定書、預立醫療照護諮商」的方式，來保障您未來遭遇五種生

病情況時，因有「做好溝通與寫下安排」，讓您有尊嚴善終的機會。  

 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 

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  

(俗稱：意願書、DNR) 

預立醫療決定書 
(簡稱決定書、AD、Advance decision) 

法源 

不同 

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

2000年上路 

病人自主權利法 

2019年上路 

適用疾病 

不同 

只有「末期病人」  

拒絕的 

醫療範圍 

不同 

1. 「心肺復甦術(CPR)」 

2. 延長瀕死過程的「維生醫療」 

3. 接受/拒絕「緩和醫療」 

 

1. 維持生命治療 

2. 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(點滴、鼻胃管、胃造口) 

(緩和醫療在這部法律要求為必要提供) 

保障程序 

不同 

1. 意願人簽署「意願書」便生效 

2. 病人失去意識時，可由最近親

屬簽具「同意書」 

1.參加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」 

2.簽署「預立醫療決定書」且註記至健保卡 

3.可指定「醫療委任代理人」 

病人自主權利法介紹 

5.其他經中央政府(衛福部)公告之疾病 

1.末期病人 2.不可逆轉之昏迷 

3.永久植物人 4.極重度失智 
? ? 

?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201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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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預立醫療決定書(Advance decision, AD)(以下稱決定書)」可以預

先表達您未來如果處於特定臨床條件時(見第25頁)，希望「接受」

或「拒絕」的維持生命治療等醫療照護選項。 

預立醫療決定書有4個部分： 

基本資料與見證/公證人欄位 您想要/不想要的醫療選項 

預立醫療護諮商核章欄位 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(附件) 

  

  

預立醫療決定書是什麼? 

 決定書要能順利執行，有先跟家人溝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！

因此簽薯前，依病主法需跟親友至醫療院所進行 「預立醫療照護諮

商」，一起討論： 

1.病人本人有知道病情的權利 

2.五款臨床條件的醫療說明 

3.維持生命治療醫療選項如何選擇 

4.決定書要怎麼簽署、變更 

5.醫療委任代理人的安排與任務 
 

 這是很重要的溝通過程，請將自身的疑問盡量提出來，專業的

諮商團隊會為您解答，同時討論出您適合的決定。另外，諮商費用是

要收費的，各醫院的諮商費用有所不同。 

二、預立醫療決定書(AD)篇 

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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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立醫療決定書(AD)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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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意願人基本資料欄位】 

二、預立醫療決定書(AD)篇 

請簽署您的大名 填寫您的個人資料及 

簽署的日期和時間 

【見證或公證欄位】 

見證人：見證人的任務是在場證明「您是自願且親自

簽署此份文件，不是他人強迫簽署的。」 

見證人資格：完全行為能力之人(成年)即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如：18歲以上的親友、鄰居) 

公證人：若無見證人可協助，可以公證的方式處理。 

 決定書共有五頁，從本頁開始至31頁，手冊的「左邊頁面為衛生福

利部的『正式公告版本』，手冊右邊頁面為『解說』」。其中每一頁都

有要填寫和注意的事項，我們來看看有哪些重要內容吧！ 

認識預立醫療決定書(AD) 

(註：公證人可尋求法院公證人、民間公證人。其中，民間公證人所

作公證之效力與法院公證相同(公證法§1、24、36)。) 

【法院公證人】 

全國各地方法院皆提供法院

公證人服務。 

(這邊提供台北地方法院公證處資訊) 

【民間公證人】 

可到「司法院民間公證人

名冊」查詢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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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立醫療決定書(AD)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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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立醫療決定書(AD)篇 

【特定臨床條件 】 

在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，團隊會針對這5款臨床條件介紹、

並說明確診標準、確診流程。 

5款臨床條件包含： 

末期病人 不可逆轉之昏迷 

極重度失智 永久植物人狀態 

其他經衛生福利部所公告之疾病 
(註：目前2021年4月13日已公告12項疾病，如罕見疾病) 

? ? ? 

 您可以想想分別在以下5 款特定臨床條件時，想要拒絕或接

受的醫療照護選項。 



 我的預立醫療決定-心願探索手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 

 

二、預立醫療決定書(AD)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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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立醫療決定書(AD)篇 

【醫療照護方式 】 

每一種臨床條件下，可以選擇的醫療照護方式有： 

維持生命治療 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

【醫療照護意願選擇】 

每一個選項又包含四個項目(不可複選)， 

簡單來說，您可以選擇： 

1.不希望治療 2.限時嘗試治療 4.希望治療 

或者是選擇… 

3.由您的醫療委任代理人決定 

(註：選項號碼是按照預立醫療決定書的方式編號) 

心肺復甦術(CPR) 

機械式維生系統 
(例如：葉克膜、呼吸器) 

血液製品 
(例如：輸血) 

特定疾病而設之專門治療 
(例如：洗腎、癌症治療) 

重度感染時所給予抗生素 

鼻胃管 

靜脈注射(點滴) 

胃造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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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立醫療決定書(AD)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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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立醫療決定書(AD)篇 

【醫療機構核章證明 】 

 當您完成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後，會幫您在此頁面上

蓋章，證明您已經完成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囉！ 

這是要讓預立醫療決定書生效的重要法律程序喔！ 

       您必須邀請至少一位「二親等內之家屬」、您希望指定的 

「醫療委任代理人(如有指定)」進行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」。  

二親等內家屬(至少一人) 

醫療委任代理人 

(如果您有指定) 

小提醒：哪些人需要參加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呢? 

1. 配偶  

2. 子女  

3. 父母 

4. 公婆/岳父母 

5. 手足 

7. 祖父母/外祖父母 

8. 配偶的祖父母 

7. 女婿/媳婦  

8. 弟媳/兄嫂 

9. 姐夫/妹夫    

10.妯娌/連襟 

11.內/外孫子女  

12.內/外孫子女的配偶 

二親等內家屬包含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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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立醫療決定書(AD)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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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立醫療決定書(AD)篇 

【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】 

如果有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，一定要寫此附件喔！ 

請您簽名及填寫醫療代理人之順位(超過1位以上)。 

請醫療委任代理人完成簽名、日期及其他個人資料。 

小提醒：醫療委任代理人的資格與任務 

擔任資格與任務 

資格 
任務：當您(意願人)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

時，可代理您去表達醫療意願，任務如下： 

成年 
成年(18歲以上) 

且具行為能力之人 
聽取病情及 

治療的告知 

簽署侵入性檢查或 

手術治療同意書 

依您(意願人)的預立醫療決

定書內容，代理表達意願 

資格不符合者 

下面這幾種人，除了本身就是您(意願人)的民法繼承人外，

否則下列情況/資格是不能成為醫療委任代理人的喔！ 

您(意願人) 

的受遺贈人 

您(意願人)遺體或 

器官指定的受贈人 
其他因您(意願人)死亡 

而獲得利益的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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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立醫療決定書(AD)篇 

預立醫療決定書寫好就生效了嗎？ 

完成諮商 

要簽預立醫療決定書，一定要參加預立醫療

照護諮商，諮商後會在預立醫療決定書蓋上

完成諮商的核章證明。 

決定書填寫 

確認決定書內容是否都有填寫完成。 

 掃描上傳 (記得帶健保卡) 

請攜帶預立醫療決定書、健保卡帶到諮商

機構進行掃描上傳。 

 註記健保卡  

 您的預立醫療決定書會存在衛福部資料

庫，並註記在健保卡內。恭喜完成程序且有

法律效力了！ 

         完成以上步驟後，除了讓決定書有法律保障外，也能在

政府網頁上下載，並閱覽您的決定書喔！也不用擔心紙本文

件遺失的情況了！ 

 寫好後，還需要按照以下步驟進行，最終上傳至健保卡內，才

會有法律效力喔！ 

【查詢您的預立醫療決定書】：掃描右方QRCODE可進入「衛生福利部預

立醫療決定、安寧緩和醫療及器官捐贈意願資訊系統」查詢，若第一次登

入，請用電腦先申辦免費帳號、讀卡機和自然人憑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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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立醫療決定書(AD)篇 

預立醫療決定書生效之後，還需注意什麼？  

 
視需求調整 

醫療委任代理人 
          

醫療委任代理人也可以隨時新增和

解除。如果有新增代理人，也請好

好告知您的心願與決定，讓她(他)知

道如何妥善替您的心願發聲！ 

 
告訴 

其他親友心願 
           

親友不全然知道您有簽預立決定

書，或有參加預立醫療照護諮商。

有機會把您的心願、在意的事情好

好告訴他們，認同您的期待與安

排。在未來時可以幫您更順利達成

心願。 

 
定期審視 

預立醫療決定書        

 

您若想改變心願，請隨時拿到

「有提供預立醫療諮商服務」的

醫療機構進行變更或撤除，也記

得把變更後的想法告訴親友！ 

 
預立醫療決定書 

的執行時機 
           

決定書生效後，要等到您符合臨床條

件時才能執行。符合臨床條件須由

「2 位專科醫師判定及 2 次緩和團隊

照會確診」的程序，而不是決定書生

效後就可以隨時執行。也別擔心醫師

不會因為您簽了，送急診就直接放棄

急救您喔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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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立醫療決定書(AD)篇 

友善資訊與連結 

 提供病主法、決定書、諮商的介紹、常見

問答和影片，以及如何預約臺北市立聯合醫院

的預立醫療照護諮商。 

【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/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專區】 

 提供全國「執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服

務」之醫療機構資訊、病人自主權利法懶人

包、預立醫療決定簽署統計、介紹推廣頁面 。 

【衛生福利部 /預立醫療決定專區】 

 當您想要/已經「預約預立醫療照護

諮商」時，您知道有哪五件參加諮商前的

事情嗎？ 趕快趕緊播放這部影片了解一下

吧！  

【諮商前的五件事情】 

病人自主研究中心 

【其他病主法友站資訊】 
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(台灣) 
安寧照顧基金會 

5 

器官捐贈移植登錄及 
病人自主推廣中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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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立醫療決定書(AD)篇 

 看完此手冊，了解預立醫療決定書後，或許您開始有其他

疑問，像是「之前有簽過安寧的DNR意願書，難道還要簽這個

嗎？」、「五款臨床條件的判定方式是什麼？」、「參加預立醫

療照護諮商才能簽這個嗎？」 

 其實想想，還有許多需要與醫療人員諮詢或討論的細節，

歡迎您邀請二親等家屬，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預約您的「預立醫

療照護諮商門診」時間，維護您的自主善終選擇! 

如何預約預立醫療照護諮商？ 

仁愛院區 (02)-2709-3600 轉3563、3561 

中興院區 (02)-2552-3234 轉3617 

和平婦幼 (02)-2388-9595 轉2024 

忠孝院區 (02)-2786-1288 轉8937 

陽明院區 (02)-2835-3456 轉5137 

林森中醫 

昆明院區 

(02)-2370-3739 轉3827 

(02)-2591-6681 轉1505 

松德院區 (02)-2726-3141 轉1141 

      院本部社工室 (02)-2555-3000 轉2175 

     院本部ACP 

教育&推廣課程 
(02)-2555-3000 轉2082 

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

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服務諮詢窗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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